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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冯源

“升——堂——”
“威——武——”
“堂下何人，所为何事？”
“草民冤枉，请青天大老爷做主哇——”

这是无数古装影视剧中，无数次出现过的镜
头，如果想象古人如何打官司，这些镜头就会浮现
在许多人的脑海中。

但是，他们如何打官司，他们为什么打官司，
他们打官司需要哪些手续……这些曾经发生过的
真实，在“戏说”中是找不到的。只有在司法档案
中，我们方能重新走进历史深处。

在浙西南的一座山城里，一组1.7万余卷、88
万余页的“龙泉晚清民国司法档案”（以下简称“龙
泉司法档案”），记载了两万多个诉讼案件，时间跨
度近一个世纪，是目前已知晚清民国时期保存最
完整、数量最大的基层司法档案文献，已经入选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而为了整理选编这批档案，档案人、学人、出

版人进行了一场 12 年的接力，到 2019 年，国家出
版基金重大项目《龙泉司法档案选编》五辑 96 册
全部完成出版。

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和龙泉宝剑锻制技艺
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前者还入选了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有学者指出，“龙泉司法档案”堪称是这座山
城的“第三件国宝”。

“抠门”局长的宝贝

2003年6月，朱志伟从龙泉市委党校副校长调
任市档案局（馆）的第七任局（馆）长。交接工作时，
前任给了他一串钥匙。据说从1986年，档案局（馆）
正式成立，它一直由一把手保管。

“这串钥匙是哪里的？”
前任走得匆忙没有细说，朱志伟忙着熟悉新

工作，也没顾得上细问。等想起这个问题，已经是
几天后的事情了。

同事告诉他，那是“敌伪档案”的库房钥匙。
档案局有两幢小楼，一幢是危房，另一幢也是

危房；一幢存放党委政府档案，一幢存放“敌伪档
案”。

同事还告诉他，这批档案 1985 年从县法院移
交过来后，就存放在那里，原封不动、乏人问津。

叫上同事，带上钥匙，“新官”想去看看老档案
的样子。

朱志伟记得，那是幢四层砖木结构的房子，一
楼二楼是办公室，三楼四楼是库房。二楼和三楼间
的楼梯还装了一道可以平移推拉的防盗栅栏门，
门上挂了一只大铁锁。三四楼各有两间库房，走进
其中一间库房，两人先撞了一头蜘蛛网，继而看到
一副破败的景象：木柜子的门已经合不上了，铁皮
箱上是厚厚一层灰。

“这些还是省档案局留给我们的，当年因为龙
泉地处深山，省档案局觉得这里适合搞‘三线’建
设，就把后库造在这里。后来后库撤销，文件运回
杭州了，箱子柜子留给我们用。”朱志伟回忆说，而
这个库房也是别人留下的——交通局的旧楼。

“曾经也有人提出，可以找人整理一下，没有
用的就处理掉。据说，附近有个县在上世纪 50 年
代，就拉了几卡车的旧档案送到温州打成了纸
浆。”龙泉市现隶属于地级市的丽水，1990 年撤县
建市，历史上，丽水曾并入温州专区。

“当年专门装了一道防盗门，钥匙一直由一把
手掌管，自有道理。”毕业于丽水师专中文系的朱
志伟思忖着抽出几本档案，只见字迹端正，都是繁
体字竖行书写，用的多是宣纸。

“我觉得里面都是龙泉的历史，只是没有时间
研究，研究出来，没准是龙泉的宝贝。但是要加快
保护抢救。”

龙泉气候湿润，食用菌是当地的著名土特产。
但是这一气候却给纸质档案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在进馆前，60% 以上的案卷存在虫蛀、霉变、破损
等情况。

2005 年 10 月，龙泉市档案馆新馆启用。建筑
面积原本规划 2000 平方米，经过朱志伟和同事们
反复争取，最终翻了一倍。时至今日，馆里的新进
人员都知道，现在的硬件设施是“前人栽树、后人
乘凉”。

但是有一件事，老同事们还是会觉得“老朱局
长”抠，他为了节约搬运费，硬是带着大家，在 10
天时间里搬运了 10 多万卷档案。

说起朱志伟的“抠门”，不止一件。不过，朱志
伟对这批宝贝，挺大方，专门花钱订制了几千个无
酸纸档案盒，把它们整理装盒，乔迁新居。

大学与小城的文化之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的地方大量销毁历史
档案，还被国务院通报批评。龙泉这批档案能保存
下来，堪称幸事。”浙江省档案局原副局长韩李
敏说。

朱志伟则认为，龙泉地处浙江西南部山区，瓯
江上游，不易受到外界干扰，是档案能保存至今的
重要原因。“抗战的时候，浙江省政府迁到我们下
游的云和县，有 170 多个单位继续往上游搬，搬到
龙泉。”

其中，还有浙江大学。1939 年，浙大西迁，为
满足东南学子就近入学需要，在龙泉成立浙东分
校，后改名为龙泉分校，办学七年，招生逾千。

2007 年秋天，浙江大学历史系（原杭州大学
历史系）的三个老同学一起吃饭，为学术研究寻找
方向。“我和包伟民、方新德是 82 届的，不但同班，
而且同寝室。”韩李敏告诉记者。

其时，浙江提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浙江大学
也在研究加强人文学科，向各院系征求意见。在一
个座谈会上，时任历史系主任的包伟民教授斟酌
再三后提议：人文学科往往是学者个体思考，不一
定适合做大项目，但是就史学而言，像大型档案文
献整理，还是需要大量投入的。

领导听进去了，于是，包伟民和同学兼同事方
新德，去找韩李敏。“我们问老韩，浙江省里有没有
什么档案文献，他告诉我们有一些，然后我们在省
内转了一大圈。”

“我向老包他们推荐了好几套档案，其中也有
龙泉。”韩李敏 1990 年左右带工作组去丽水，在龙
泉看过它们。“当时就有许多纸张虫蛀霉烂了，但
是从晚清到民国，保存如此完整，在全国少见。”

“听说包教授要来，我当时很高兴，”朱志伟
说，档案搬到新馆之后，他们也专门请了退休老职
工和退休教师来整理。“2004 年我们就花了上万
块钱买了电脑和扫描仪，但是没有能力研究，研究
不透保护就不彻底。”

“浙大和龙泉一直有市校合作机制，所以我也
有个‘小算盘’，能通过‘市校合作’办点事。包老师
当时已经到了温州，在看当地的历史档案，但是听
说他买不到温州到龙泉的车票差点不想来的时
候，我实在是有点着急。”

2007 年 11 月 20 日，包伟民带着青年教师徐
立望经过一番周折，还是到了龙泉。“包老师到龙
泉天已经黑了，我骑着电瓶车去接他。”第二天一
早，朱志伟带包伟民一行到了档案馆，先看了一批
文书档案，但是客人感觉学术价值一般。“然后我
就和包老师说，还有一批司法档案。他看了以后，
问我之前有没有整理过。我说，没有。”

原本当天就要返回的包伟民推迟了行程。临
别前，他告诉朱志伟，是好东西，但是要花时间认
真整理，重新制作目录和概要。

大受鼓舞的朱志伟，就像当年四处呼吁扩建
档案馆一样，到处找领导，争取经费和项目。

2008 年 7 月，市校合作项目“龙泉民国司法
档案研究与整理”正式启动。包伟民说，如果没有
龙泉和浙大的特殊关系，这个项目能否开展，也很
难说，而朱局长在当地找一个个领导去磨，也很不
容易。

拂却尘埃现明珠

龙泉市档案馆的 306室，门楣上是“民国档案
库房”六个红色宋体字，门里则是一排十只手摇档
案密集柜。保管利用科科长章亚鹏摇动手柄，密集
柜徐徐分开。“龙泉司法档案”就存放在这里。

“室内温度是 14－24 ℃，可以有 2 摄氏度浮
动，湿度是 45－60%，可以有 5 个百分点的浮动。”
章亚鹏问记者，“是不是还有点气味？听说当时整
理档案时气味还要浓，之前为了防蛀，洒过敌敌
畏。”

新中国成立后，这批档案被当时的龙泉县人
民政府完整接收，“文革”时被封存在县公安局，
1969 年做过整理，1973 年，龙泉县法院恢复工作
后又进行了整理，直到 1985 年移交至龙泉县档案
馆。新任龙泉市档案馆馆长魏晓霞说，现在他们在
整理时，还时常发现，当时档案整理并不规范。“有
些档案褶皱都没有抚平，就在背面贴上衬纸了。”

2006 年，这批档案被列入省级重点档案抢救
和保护项目，得到了国家档案局和浙江省档案局
的支持。2011 年 6 月，龙泉市档案局又建立了档
案裱糊中心，目前的工作仍在继续。

与此同时，在 2008 年，“龙泉司法档案整理与
研究”项目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数字化工作，对档案
进行了全彩扫描。2009 年 1 月，浙大历史系编研
团队对档案开始重新编目。

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两次整理很不规
范，同一案件的文件散落在不同的卷宗中，重新编
目势在必行。“我只能发动研究生，逐张阅读上百
万页的材料，再编目录，后来我去中国人民大学工
作了，是两个学生吴铮强和杜正贞接手。”包伟民
告诉记者。而浙大历史系副教授吴铮强则回顾说，
编目主要是组织学生们做的，虽然很粗糙，但是也
为后面的选编与研究提供了一个特别必要的
基础。

“我之前的研究方向是宋史，但是‘龙泉司法
档案’对我同样具有吸引力。”吴铮强回顾说，“我
偏向做社会史，这批材料对社会史研究价值太大
了，不能仅写几篇文章，要大规模地开展系统整理
研究。”

但是，经费一开始并无着落。又是靠历史系的
同班同学帮忙，包伟民得到了第一笔经费。正好，
浙大当时有个对外来资金的配套政策，按照一比
一的比例又配套了一笔。“当时我还给省社科联打
过报告，后来他们告诉我，这项工作已经列入‘浙
江文化研究工程’，经费批下来了。不过接到他们
电话时，我已经到了人大，连忙叫浙大方面去对
接。”

有如一辆汽车，接连发动了几次，终于缓缓前
行，进而驶上了快车道。“龙泉司法档案”犹如一颗
明珠被拂去表面的浮尘，日益光耀夺目。多位专家
学者对它给予高度评价，著名清史学者戴逸、著名
近代史学者黄兴涛、著名法制史学者黄静嘉不约
而同地将它定性为晚清民国时期保存最完整的地
方司法档案，法制史学者王宏治更称它是继宝剑、
瓷器之后的龙泉又一宝。

2011 年 2 月，浙江大学成立了地方历史文书
编纂与研究中心，以龙泉司法档案为核心，专业收
集、整理、编纂与研究地方历史文书。2013 年 11
月，“龙泉司法档案整理与研究”得到全国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批准，列入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2015 年，“龙泉司法档案”又入选第四
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延续比断裂更重要

在龙泉市档案馆的二楼，步入“龙泉司法档
案”的展厅，一件件档案，定格了近代基层生活的
一个个瞬间，也能让人通过对比，看到社会的变与
不变。

这是一张立嗣文书，寡妇叶张氏虽有一子两
女，但是儿子去世后，只能过继夫家侄子叶世根为
继子。“一切权益概嗣子所有”，出嫁的女儿不能继

承——这样的规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文书见证人中，叶张氏的弟弟作为母

舅，排名最靠前。至今，“娘亲舅大”仍然是中国
社会的传统民俗，拜年先给娘舅拜，兄弟分家要
娘舅主持。各级党委政府大力倡导的调解工作
也常被喻为“做娘舅”。

这是一张大红庚帖，写上未婚夫妻的生辰
八字，互换后缔结婚约，又经县官批示“注销”。

订婚这个环节，在现代已经淡化了，即使离
婚，也不需要政府官员签字，好合好散的，上婚
姻登记处，否则，法院见。

但是，庚帖上的“大红（烛）成对”，也就是一
对大红蜡烛，现在，仍是当地布置洞房的必需
品，只是改成了电灯模型。

“档案也不能说是完全客观，毕竟是人写出
来的，但是它未经后人的修改筛选，相对来说保
证了原始状况。传统史学研究比较注重上层的
国家治理，但是基层治理是怎么做的，基层生活
是怎么样的，这批档案恰好能给我们提供明确
的信息。”

通览各个时期的状纸，包伟民发现了一些
有趣的变化，起初，状纸上还普遍使用“号泣青
天大老爷明鉴”，随后出现的是“伏乞知事暨承
审官俯赐”或“请求县政府恩准（赐准）”，后期，
状纸的结尾则统一地使用了“请求察核”“谨呈
公鉴”等语句。

语气的变化，正反映了当时司法制度的变
革。我国古代一直延续行政与司法合一的制度，
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到了近代，司法机构才
逐渐独立出来。龙泉县要到 1929 年 11 月 1 日
才正式成立法院，在此之前，浙江省一级已经单
设的司法机关的发函对象仍然是龙泉县政府。

制度的建立，特别是落实到基层，往往需要
一个过程。

“契约”和“契约精神”，现在被许多人时常
挂在嘴上。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杜正贞在编纂
档案时，研究了当时的契约运行后发现，如果中
间人离世，就会造成契约死无对证的状态。“中
国传统的契约镶嵌在具体而生动的社会关系
中，一旦远离了这个社会关系，不论是在空间
上，还是时间上，对契约的理解就存在风险。”

这样的判断，即使在今天，对于司法者来
说，也不无裨益。

“其实基层生活延续性非常强，我们要强调
历史的延续，延续比断裂更重要，研究延续就很
有必要研究基层生活。”包伟民对记者说。

为地方文书档案出版“发凡起例”

2010 年 5 月底，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
中心成立，包伟民任中心主任。在中心成立的学
术会议上，他向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和书
局历史编辑室主任李静介绍了“龙泉司法档
案”，探讨能否在中华书局出版。

“进入新千年后，学术界在区域史研究方面
形成了新趋势。在这一轮学术新潮中，学者也关
注地方档案的新发现和新认识，像台湾的淡新
档案、四川的南部县衙档案都很受关注。”中华
书局执行董事徐俊回顾说，他们一直以跟进和
服务于学术研究为职责，也很关心重要地方档
案的发现及研究状况。

许多读者了解中华书局，主要是它出版的
点校本“二十四史”等大批传世文献。书局大众
图书出版中心主任李静则告诉记者，中华书局
也一直在做许多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如
著名的《尹湾汉墓简牍》《天水放马滩秦简》等，
因此，对此类文献价值有自己的判断。“ 2010

年，我和同事罗丹妮来杭州了解浙大团队的档
案整理编目工作，就感觉很有价值。”

2011 年 9 月，“龙泉司法档案”迎来了出版
人。“包老师开私家车带我们去的龙泉，开了 5
个小时，高速公路上的隧道太多了，真是翻山越
岭。”徐俊感慨地说，为了这部档案早日面世，当
地的档案工作者和浙江大学的学者付出了巨大
的努力。“每次开会，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都
会参加，出版工作是多方合力。”

2012 年 3 月，中华书局提出的《龙泉司法
档案选编》第一、二辑出版计划被国家出版基金
批准，得到资助，并列为重大项目。2017 年 2
月，中华书局提出的《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三、
四、五辑出版计划被国家出版基金批准，再度得
到资助，并列为重大项目。换言之，它两度得到
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

“龙泉项目组先后有李静、柳宪、孙晓林和
李爽等编辑，还有编校部参加。我们和浙大团队
不仅完成了出版任务，而且让地方文书档案的
整理出版，达到了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传统经典
的标准和规范，有发凡起例之功。”徐俊介绍说，
有的地方档案出版也就是以卷宗为单元的简单
影印，而《龙泉司法档案选编》还包含了研究性
的整理成果。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全书 5 辑 96 册，共收
录案例 343 个。每一案例均由案件名称、内容提
要、档案索引、图录四部分组成。中华书局历史
编辑室编辑李爽介绍说，整理之后，以案件为核
心，以时间为脉络，清晰地归聚串联起散布于不
同卷宗中的各类文书，有利于研究者阅读和
使用。

“因为原始档案是散乱而不成体系的，当时
我们就考虑，可能同一时期留存下来的档案，
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应该找到适合它们的
整理方法。”李静说，中华书局和浙大双方经过
反复沟通，制定了非常详细、多达数十页的整
理规范，可以说是把点校二十四史的精神，用
到了整理“龙泉司法档案”上。也因为此，《选
编》第二辑的审读报告获得了由中国新闻出版
研究院主办的 2015 年全国优秀审读报告评比
的一等奖。

撷取近代百年的一个个基层瞬间

“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内容始于 1851 年，止
于 1949 年，跨度 99 年，记录的诉讼案件逾两
万宗。

“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档案学，是‘有文必
档’，什么东西都往里面放。这有利有弊，杂是杂
了一点，但是许多信息都能保存下来，也是件好
事。”韩李敏说，中国的档案学科是近代以后慢
慢建立的，但还是有“舍不得扔”的习惯，西方国
家档案馆的档案，只有 10% 需要长期归档，我
们现在这一比例还有 30-40%。

在这种情况下，用选编的形式进行整理出
版更为合适。包伟民说，由于案例众多，不少案
情类似，可以从中选取有典型性的案例，以案
件类型的典型性、审判程序的完整性、时代的
特殊性和整体的史料价值作为首要的选编
因素。

这就需要编纂人员在明悉地方自然环境、
历史沿革、经济状况、人群组织、风俗习惯的基
础上，遴选充分展示社会变迁和基层司法细节
的案件，且要兼顾文书的保存情况，付出的心血
是巨大的。

“我和杜正贞都是兼职做‘龙泉司法档案’
的工作，特别是做《选编》的第一辑时，天天熬
夜。”吴铮强回忆说，“直到浙大地方历史文书编
纂与研究中心成立后，傅俊等专职研究人员接
手，我们才轻松了一些。”

“我高考的第一志愿是法学，可惜未能如
愿，但是却让我遇到了‘龙泉司法档案’。”李爽
说，在《选编》第二辑编辑工作的冲刺阶段，自己
的梦境里都是一幅幅展开的文书。“这套书就像
是镌刻在我的生命里。”

2012 年 8 月，《选编》首辑出版，2019 年 9
月，《选编》五辑 96 册全部出齐，编辑工作历时
8 年，共涵盖约 1084 个卷宗、26528 件档案，审
校了近 4 万面校样、6 万余幅图版。北京大学教
授、著名历史学者、民俗学者赵世瑜表示，《选
编》展现了变革时代的山区社会和人的生活世
界，而对研究者来说，万里长征才迈出了第
一步。

杜正贞则告诉记者，这批档案记录的是清
代的法律诉讼制度向近现代法律诉讼制度转变
的过程，可以看人们如何在一套新的话语体系
下去解决老问题，怎么应对变化了的制度，对于
现在的基层治理和法治建设，也会有重要的借
鉴作用。“历史学要求我们以‘理解之同情’的态
度来对待史料中的人和事，将它们置于那个时
代的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的背景中去理解，但是
社会学和法学的解读就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
们希望有更多人来利用和研究这批档案。学科
和学者读者的多样性，才能带来对其理解的完
整性。”

和吴铮强一样，傅俊的本行也是宋史。“我
的本行是作南宋村落史研究，但是宋代留下的
相关资料很少，而编纂这批档案，能更贴近基层
社会细节和日常状态，帮助我认识和想象 800
年前的社会生活。”

而在龙泉，“龙泉司法档案”仍静静地躺在
档案馆的库房里，等待着更多人来开掘。

新馆长魏晓霞说，一方面，他们自己在培养
研究力量，另一方面也希望能有更多学者来关
注它。

老馆长朱志伟说，如果它能再接再厉，入选
《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和《世界记忆遗产名
录》，作为一名老档案人，心愿足矣。

从晚清到民国，百姓怎样打官司
《龙泉司法档案》还原卷纸背后的司法史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五辑合影。 宣统元年呈状。档案纸。

通览各个时期的状纸，包

伟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变化，

起初，状纸上还普遍使用“号泣

青天大老爷明鉴”，随后出现的

是“伏乞知事暨承审官俯赐”或
“请求县政府恩准（赐准）”，后

期，状纸的结尾则统一地使用

了“请求察核”“谨呈公鉴”等

语句。

语气的变化，正反映了当

时司法制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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